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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 2019年度合并实现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的净利润为 42,693,776.59 元，母公司年末累计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 116,681,790.12元。   根

据《公司章程》约定并结合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公司董事会建议 2019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2019年末公司总股本 439,591,087 股为基数，每 10 股拟派发现金红利 0.30元（含税）人民币，

共计拟派发现金红利 13,187,732.61元（含税）人民币，占公司 2019年度实现的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的净利润的 30.89%。 

2019年度，公司拟不实施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二 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航天长峰 600855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刘磊 童伟 

办公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永定路51号 北京市海淀区永定路51号 

电话 (010)68385288，（010）68386000 (010)88525789 

电子信箱 liulei@china-ccf.cn tongwei@china-ccf.cn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航天长峰是以中国航天高端技术和应用成果为基础，航天军工企业为背景的高科技上市公司。

2019 年，航天长峰主营业务定位于安保科技、医疗器械、电子信息三大板块，2019 年 12 月公司

完成航天朝阳电源收购，将原有三大业务板块调整为安保科技、医疗器械、电子信息、电源四大

业务板块，涉及平安城市、大型活动安保、应急维稳、国土安全、要地防控、智能交通、公安警

务信息化、智能楼宇、医疗器械、医疗信息化、手术室工程、UPS 电源、EPS 电源、模块电源、

开关电源、特种计算机、红外光电产品等多个业务领域。 

安保科技业务方面，公司秉承航天系统工程优势，凭借参与和建设“平安奥运”的成功经验，

将业务从大型活动安保扩展到公安警务信息化、政法信息化、国土边防、平安城市、信息安全、

重点区域防控等领域，在公安指挥、大数据、视频智能化等方面拥有先进的平台级产品，是国内

安保科技领域领先的复杂大型系统规划设计集成商，以技术咨询、产品开发、系统集成为主要经

营模式，为用户提供相关技术和服务的整体解决方案。其中，在公安业务领域，公司以“云、大、

物、移、智”等前沿技术为支撑，以自主研发的大数据、GIS、指挥调度产品为核心，加强大型活

动安保以及指挥调度两大业务主线建设，在情报、治安、交通、反恐业务方面拓展应用，打造“全

面感知、高度融合、深度认知、全息管控”的智慧警务生态模式；在政法业务领域，公司深度融

合政法委、法院、检察院、司法平台系统，形成网络贯通、数据融通、业务联通的大政法业务体

系；在边海防业务领域，公司承接边海防监控中心、视频监控站建设，完成国家多个边海防试点

工程。 

医疗器械业务方面，公司是以医疗器械产品、数字一体化手术室工程、手术室洁净工程为一

体的医疗器械生态链供应方，为用户提供定制化服务。其中医疗器械产品是以医院手术室、危重

病房为目标客户，通过提供各种规格和型号的医疗设备，为各级医院的临床治疗、诊断提供服务。

医疗设备业务主要是以呼吸机、麻醉机、手术灯、手术床、手持超声设备等产品的研发、生产和

销售，同时代理进口产品，包括呼吸机、呼吸湿化治疗仪、高端手术床等产品；数字一体化手术

室工程业务是通过将与手术相关的多种信息流、围手术期的业务流、医疗设备进行统一管理，为

手术室医护人员提供高效、安全、便捷的工作环境，为医院管理人员提供了管理、教学的信息化

系统；医院洁净工程业务是根据临床手术对手术室洁净等级不同要求，通过医用空调、过滤设备、

洁净装饰材料、专业防护材料和一体化控制面板等，提供洁净工程各项服务。公司是我国军工企

业最早参与医疗器械产品研制、生产于一体的企业之一，在行业中有着较高的影响力，是中国医

疗器械行业协会常务理事单位、中国医疗器械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常务理事单位、中国应急与



急救及手术设备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理事长单位等，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野战车载麻醉机供应商、

中国“神舟”载人航天飞船地面救护设备指定提供商，在抗击“非典”、汶川“抗震救灾”等战役

中做出了突出贡献。 

电子信息业务方面，公司电子信息业务主要为特种计算机、红外光电产品的研制、生产和销

售。红外光电产品主要围绕多种规格的红外探测器开展红外光电探测产品设计、研制、生产。 

电源业务方面，公司以军工级及工业级 UPS 电源、稳压电源、恒流电源、脉冲电源、滤波器

等各种电源模块和电源相关产品为主要产品，产品覆盖航空航天、船舶、机车、通信、工控、轻

工、重工及科研等各种领域，尤其是在需要电源系统高可靠性的科研领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同

时也是国内少数能同时研发制造大功率 UPS 电源及 EPS 电源的生产厂商。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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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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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5 

2,110,264,49

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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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 月份） 

第二季度 

（4-6 月份） 

第三季度 

（7-9 月份） 

第四季度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319,204,852.91 561,440,376.67 513,935,227.00 1,197,693,232.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18,028,764.21 -17,033,628.62 48,083,781.43 29,672,387.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
-26,789,232.94 -31,212,721.24 37,091,215.46 -15,678,444.67 



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256,946,814.90 -27,996,749.07 47,501,458.19 487,623,200.37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 2019 年 12 月通过非公开发行股份的方式完成收购航天朝阳电源 100%股权，

构成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对分季度主要财务数据进行追溯调整。 

4 股本及股东情况 

4.1 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45,683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71,930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增

减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

份 

状

态 

数量 

中国航天科工防御

技术研究院 

44,738,297 141,150,722 32.11 44,738,297 无 0 国有

法人 

朝阳市电源有限公

司 

42,949,467 42,949,467 9.77 42,949,467 质

押 

42,949,467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北京计算机应用和

仿真技术研究所 

0 10,245,120 2.33 0 无 0 国有

法人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

第二研究院二○六

所 

0 9,284,640 2.11 0 无 0 国有

法人 

上海上国投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 

-159,500 8,035,398 1.83 0 无 0 国有

法人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社保基金四

一九组合 

5,999,929 5,999,929 1.36 0 无 0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

第二研究院七○六

所 

0 4,282,240 0.97 0 无 0 国有

法人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 0 2,915,199 0.66 0 无 0 国有



有限公司 法人 

中国汽车工业投资

开发有限公司 

0 2,675,900 0.61 0 无 0 国有

法人 

张宏利 -202,200 2,258,403 0.51 2,228,403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1、北京计算机应用和仿真技术研究所、中国航天科工集团第

二研究院二〇六所、中国航天科工集团第二研究院七○六所

的上级单位均为中国航天科工防御技术研究院，隶属于中国

航天科工集团有限公司。2、其他股东未知有无关联关系或一

致行动。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

数量的说明 

无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5.92亿元，同比增长 10.00%；新签合同额 35.68 亿元；净利

润为 1.03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为 4,269.38万元，公司运营态势较为平稳。 

 

2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4 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①金融工具准则 

财政部于 2017 年颁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修订）》、《企业

会计准则第 23 号——金融资产转移（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 24 号——套期会计（修订）》及

《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修订）》（以下统称“新金融工具准则”），本公司自

2019年 1月 1日起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对会计政策相关内容进行了调整。变更后的会计政策参

见附注十一、五、41。 

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根据管理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和金融资产的合同现金流量特征，将金融资产

划分为以下三类：（1）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2）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



收益的金融资产；（3）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混合合同包含的主合

同属于金融资产的，不应从该混合合同中分拆嵌入衍生工具，而应当将该混合合同作为一个整体

适用金融资产分类的相关规定。 

采用新金融工具准则对本公司金融负债的会计政策并无重大影响。 

2019年 1月 1日，本公司没有将任何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

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也没有撤销之前的指定。 

新金融工具准则以“预期信用损失法”替代了原金融工具准则规定的、根据实际已发生减值损失

确认减值准备的方法。“预期信用损失法”模型要求持续评估金融资产的信用风险，因此在新金融

工具准则下，本公司信用损失的确认时点早于原金融工具准则。 

本公司以预期信用损失为基础，对下列项目进行减值会计处理并确认损失准备：  

1.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  

2.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应收款项和债权投资；  

3. 租赁应收款； 

4. 财务担保合同（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金融资产转移不符合终止确认条

件或继续涉入被转移金融资产所形成的除外）。  

本公司按照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规定，除某些特定情形外，对金融工具的分类和计量（含减值）

进行追溯调整，将金融工具原账面价值和在新金融工具准则施行日（即 2019年 1月 1日）的新账

面价值之间的差额计入 2019年年初留存收益或其他综合收益。同时，本公司未对比较财务报表数

据进行调整。 

于 2019年 1月 1日，金融资产按照原金融工具准则和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规定进行分类和计量

的结果对比如下： 

原金融工具准则 新金融工具准则 

项目 类别 账面价值 项目 类别 账面价值 

应收票据 摊余成本 183,623,946.91 

应收票据 摊余成本 182,284,843.29 

应收款项融资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

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 
3,137,775.40 

应收账款 摊余成本 890,304,223.84 

应收账款 摊余成本 886,823,035.58 

应收款项融资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

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 
 

于 2019年 1月 1日，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时金融工具分类和账面价值调节表如下： 

项目 2018年 12月 31日 重分类 重新计量 2019年 1月 1日 

资产：     

应收票据 183,623,946.91 -3,137,775.40 1,798,671.78 182,284,843.29 

应收账款 890,304,223.84  -3,481,188.26 886,823,035.58 

应收款项融资  3,137,775.40  3,137,775.40 

其他应收款     

长期应收款     

递延所得税资产 30,835,531.74  252,377.47 31,087,909.21 

股东权益：     

盈余公积 58,486,817.38  -39,149.20 58,447,668.18 

未分配利润 485,760,915.94  -1,049,018.40 484,711,897.54 

少数股东权益 398,587,571.63  -341,971.41 398,245,600.22 

本公司将根据原金融工具准则计量的 2018年年末损失准备与根据新金融工具准则确定的 2019年

年初损失准备之间的调节表列示如下： 



计量类别 2018年 12月 31日 重分类 重新计量 2019年 1月 1日 

应收票据减值准备 9,055,072.62  -1,798,671.78 7,256,400.84 

应收账款减值准备 130,397,528.73  3,481,188.26 133,878,716.99 

②新债务重组准则 

财政部于 2019年 5 月 16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12 号——债务重组》（以下简称”新债

务重组准则”)，修改了债务重组的定义，明确了债务重组中涉及金融工具的适用《企业会计准则

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等准则，明确了债权人受让金融资产以外的资产初始按成本

计量，明确债务人以资产清偿债务时不再区分资产处置损益与债务重组损益。 

根据财会[2019]6号文件的规定，“营业外收入”和“营业外支出”项目不再包含债务重组中因处

置非流动资产产生的利得或损失。 

本公司对 2019年 1月 1 日新发生的债务重组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对 2019年 1 月 1日以前发生

的债务重组不进行追溯调整。 

③新非货币性交换准则 

财政部于 2019年 5月 16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以下简称

“新非货币性交换准则”），明确了货币性资产和非货币性资产的概念和准则的适用范围，明确了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确认时点，明确了不同条件下非货币交换的价值计量基础和核算方法及同时

完善了相关信息披露要求。本公司对 2019年 1月 1日以后新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交易采用未

来适用法处理，对 2019年 1月 1日以前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交易不进行追溯调整。 

④财务报表格式 

财政部于 2019年 4月发布了《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 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

（财会[2019]6号），2018 年 6月发布的《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 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

的通知》（财会[2018]15号）同时废止；财政部于 2019 年 9月发布了《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合并

财务报表格式（2019版）的通知》（财会[2019]16号），《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 2018 年度合并财务

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1号）同时废止。根据财会[2019]6号和财会[2019]16号，本公司

对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以下修订：资产负债表，将“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行项目拆分为“应收

票据”及“应收账款”；将“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行项目拆分为“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本公司对可比期间的比较数据按照财会[2019]6 号文进行调整。财务报表格式的修订对本公司的资

产总额、负债总额、净利润、其他综合收益等无影响。 

5 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6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适用□不适用  

本期合并财务报表范围较 2018年增加 1户，详见附注十一、八、合并范围的变更 

本期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包括本公司、子公司北京长峰科威光电技术有限公司、北京航天长峰科技

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浙江航天长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航天柏克（广东）科技有限公司、航天精

一（广东）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及航天长峰朝阳电源有限公司，详见十一、九、在其他主体中的

权益披露。 


